
澎湖縣政府102年度殯葬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報告

1、 前言

　　本縣殯葬服務品質，近年來普受社會重視，除殯葬法令須與時俱
進，更有賴於不斷修正服務內容及強化服務人員素質，以落實法令規
定之執行。

澎湖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使本縣殯葬業者及公部門殯葬設施
提供的服務能符合民眾需求，102年 8月 1日正式成立殯葬管理科(原
歸屬宗教禮俗科)，工作人員並遷移至菊島福園2樓上班，其用意係
能夠就近服務鄉親，隨時了解及掌握鄉親各項需求與問題，並即時有
效處理與解決。

自101年起本府民政處以問卷調查方式，向申請火化之民眾進行
滿意度調查，期能瞭解民眾現階段對本縣整體殯葬服務的滿意程度。
102年度調查問卷計發出545件，回收47件，無法送達2件，雖回收
件數不彰，惟僅就回收部分作調查問卷之項目及滿意度等資料進行分
析。

貳、調查依據

　　澎湖縣政府殯葬服務滿意度調查問卷實施計畫

参、問卷設計

一、調查目的：為提升本縣殯葬服務品質及改善現有制度。
二、調查對象：申請本府火化之民眾。
三、調查內容：本縣殯葬業者、菊島福園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及環

境、服務態度、辦事效率、收費標準是否合理及是否藉機收取
額外費用。

4、 調查方法：由本府民政處不定期寄送問卷，由民眾填妥後寄
回。

5、 調查時間：自民國102年 1月起至102年 12月止。

肆、調查結果與分析

一、調查件數回收比率：

寄發及回收件數 寄發件數 回收件數 回收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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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545 47 8.6％

二、調查對象基本資料

（一）性別：

性　　別 男 女 未填 合計

受訪人數 33 14 0 47

百分比 70.2% 29.8% 0% 100%

（二）年齡：

年齡 20-29

歲

30-39

歲

40-49

歲

50-59

歲

60歲
以上

合計

受訪
人數

1 0 12 20 14 47

百分比 2.1% 0% 25.5% 42.6% 29.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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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程度：

教育
程度

小學 國中 高中
（職
）

大學
(專)

研究
所

未填 合計

受訪
人數

6 6 12 16 3 4 47

百分比 12.8% 12.8% 25.5% 34% 6.4% 8.5% 100%

（四）職業：

職業 無業 軍公

教

服務

業

自由

業

學生 其他 未填 合計

受訪

人數

13 16 8 4 0 3 3 47

百分比 27.7% 34% 17% 8.5% 0% 6.4% 6.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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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調查項目滿意度：

(一)殯葬環境、設施及服務人員服務品質、態度部份：

       件數         

  

          滿意度

 

項目

非常
滿意
(1)

滿意

(2)

尚可

(3)

不
滿意

(4)

非常
不滿意
(5)

未填

(6)

合計      

滿意  
(1)+(2)+

(3)

不滿 
意

(4)+(5)

菊島福園 

週遭環境及設施

27(14.9

％)

32(6

8.1%)

6(1

2.8%

)

2(4.2%

)

0(

0 %

)

0( 0

% )

45(95.8%

)

2(4

.2%

)

納骨塔 

週遭環境及設施

8(17.0%

)

33(7

0.3%)

5(1

0.6%

)

0( 0 %

)

1(2

.1%

)

0( 0

% )

46(97.9%

)

1(2

.1%

)

菊島福園服務人員

服務品質及態度

8(17.0%

)

29(6

1.7%)

9(1

9.2%

)

1(2

.1%

)

0(

0 %

)

0( 0

% )

46(97.9%

)

1(2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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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骨塔服務人員 

服務品質及態度

7(14.9%

)

26(5

5.3%)

10(2

1.3%)

1(2.1%

)

0( 0

% )

3(6

.4%

)

43(91.5%

)

1(2

.1%

)

菊島福園

費用至台銀繳費

4(8.5%

)

26(5

5.3%)

13(2

7.7%)

1(2.1%

)

0( 0

% )

3(6

.4%

)

43(91.5%

)

1(2

.1%

)

葬儀社         

服務品質及態度

17(36.2

%)

18(3

8.3%)

6(12.

8%)

2(4.2%

)

0( 0

% )

4(8

.5%

)

41(87.3%

)

2(4

.2%

)

說
明

1.整體滿意度為93.65%，其中以「納骨塔週遭環境及設施」及「菊島福園服務

人員服務品質及態度」滿意度97.9%最高，其次是「菊島福園週遭環境及設

施」95.8%。

2.「葬儀社服務品質及態度」之滿意度87.3%最低。

- 第 5頁 共 9頁-



(二)收費問題： 

四、反應意見及檢討分析：

其他意見內容 檢討分析(處理情形) 收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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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

數 

項目   滿意度

是 否 未填 滿意
程度

不滿意
程度

是否經由本縣殯葬服務業者

辦理該次喪葬事宜

46 1 0 97.9% 21.％

該葬儀社收費是否合理
39 2 6 83％ 4.3％

該葬儀社未藉機收取額外費

用

39 3 5 83％ 6.4％

菊島火化場服務人員是否藉

機收取額外費用

0 47 0 100％ 0％

納骨塔服務人員是否藉機收

取額外費用

0 47 0 100％ 0％

說
明

1.以收費情形菊島福園及納骨塔服務人員是否藉機收取額外費用滿意

度為100％。

2.葬儀社收費情形合理滿意度83％，藉機收取額外費用不滿意度有

6.4％。



環
境
問
題
及
殯
葬
設
施

1 101年 12月家母往生，
冷凍室內屍臭味撲鼻，

祭拜室、公廁及牆壁垃圾

堆積髒亂，管理鬆散怠

惰。

冷凍室現有定期消毒，公廁及垃
圾每日清理，牆壁亦於102年 4

月 25日粉刷完畢。並加強人員教

育訓練及督導工作態度。 

102/3/13

2 菊島福園設施簡陋，且

停棺室、禮堂等多灰燼。

於102年 6月底配合殯儀館啟用

增加 8間停棺室、3間禮堂、2座

環保金爐及停車場設施。並且在

每場出租使用前、後加強場地清

潔；使用環保金爐亦減少粉塵污

染。

102/05/06

3 102年 5月禮堂太小。 於102年 6月底殯儀館啟用後將
禮堂分為甲、乙、丙级(原只有丙
级禮堂)，提供民眾依需求租用。

102/05/07

4 101年底婆婆往生，菊島

福園公廁髒亂無比，102

年 4月外子往生，環境

衛生改善許多，希望保

持。

菊島福園加強環境清潔維護，是

本府民政處重點管理項目之一，

並隨時責成工作人員繼續維持，

期使環境更好。

102/07/20

5 喪家選擇塔位，猶豫不
決可否請服務人員同理

心耐心協助。

當繼續隨時教育服務人員改善。 102/12/10

葬
儀
社
服
務
改
進
方
面

1 費用收取無從比較，應
有較透明收費標準，提

供喪家。

1. 有關訂定統一收費標準一事，

因服務項目及所收費用屬業

者間競爭及市場機制，政府

機關恐無法介入主導，惟本

府已訂定「澎湖縣殯葬設施及

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評鑑及

獎勵辦法」，並將服務內容及

品質、消費權益保障等項目列

入年度考評，期公布施行後

有效約束殯葬業者隨意哄抬

服務費用之不當情形，讓價

格及服務品質能公開透明化。
2. 禮堂布置陳舊，如上3之處理

情形。

102/05/04 

 

2 禮堂布置陳舊，收費較
高。

102/05/08

3 服務不好要公布名稱，
提供服務品質好及價錢

公道及可信度高。

102/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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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後續作為

一、調查問卷限制：

(一)回收不易：本府民政處除發布新聞宣導踴躍回復外，

將研修調查問卷內容，並於適當處加註「您的建議是

本縣殯葬服務提升的重要依據，請踴躍回復」等字樣

期能增加回復率。

(二)調查內容設計：本調查內容以勾選題型為主，並未

提供民眾填寫實際感受及想法之欄位，如滿意或不

滿意原因，此部分將予檢討增訂。

2、 環境整潔：新設之殯儀館 102年 6月底啟用後，環境整

潔維護工作更為重要，菊島福園部分嚴格要求工作人員，

每月並訂有清潔日作為整體檢視，期能大有改變以前不

良之印象。

三、殯葬業者收費標準不明或太高：

(一)函請本縣葬儀商業同業公會及各殯葬業者依殯葬管

理條例第48條規定明列證照、服務項目、價金及收費

基準表等文件，使喪家能對所需費用一目了然，並

要求應於確定服務項目時將所收費用明確告知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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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府已訂定「澎湖縣殯葬設施及殯葬禮儀服務業查核

評鑑及獎勵辦法」，並將服務內容及消費者權益保障

等項目列入評鑑項目，公布施行後每年定期辦理查

核及評鑑，期能約束業者任意哄抬費用及提升服務

品質。

陸、結論

102年藉由此滿意度調查問卷，深入了解民眾對本縣殯葬服

務品質的感受及期許，所有缺失及建議細心檢討，以作為日後改

進之參考。

民眾現階段對本縣殯葬環境設施、服務人員及殯葬業者的需求，

無論在硬體設施、服務態度、效率及整體環境期望甚高。本府民政處後

續將宣導儘量能申請使用殯儀館及相關設施治喪，減少路邊搭棚之情

形，以免影響交通，改善喪葬禮俗，使之禮儀化、專業化、環保化，讓

慎終追遠的意義得以真正落實。103年起亦更加強為民服務品質，以

創造真正屬於現代社會的優質殯葬文化，作為全縣殯葬管理之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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